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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4月2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五道金证科技大楼9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67,125,10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7.750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及《深圳市金证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董事长李结义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

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1人，公司董事徐岷波、杜宣、赵剑、黄宇翔，独立董事杨正洪、李军、王

文若因公务未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殷明出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对外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106,806 99.9890 18,300 0.0110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0,847,441 96.2437 6,030,073 3.6081 247,592 0.1482

3、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0,847,441 96.2437 6,030,073 3.6081 247,592 0.1482

4、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7,108,006 99.9897 17,100 0.0103 0 0.0000

(二)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审议的议案1、3、4经参加表决的有

表决权的股东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议案2经参加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东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麦琪、李紫竹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信达律师在核查后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集人资格、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603185� � � � � � � �证券简称：上机数控 公告编号：2021-065

无锡上机数控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及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无锡上机数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总股本为275,253,734股。 监事

杭岳彪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04,800股（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0744%；副总经

理王进昌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43,800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204,80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39,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886%。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1年1月7日披露了《无锡上机数控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集中竞价减持股

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1-006）。 自2021年1月28日起6个月内，监事杭岳彪先生及副总经理王

进昌先生计划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所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不超过51,200股（窗口期内不得减

持），不超过其所持有股份总数的25%，减持价格按照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若此期间公司有送

转股等股份变动事项，对该减持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杭岳彪先生、王进昌先生减持计划实施时间已过半，未减持公司股份，减持计

划尚未实施完毕。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杭岳彪

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204,800 0.0744%

IPO前取得：112,500股

其他方式取得：92,300股

王进昌

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

243,800 0.0886%

IPO前取得：112,500股

其他方式取得：131,300股

注1：其他方式取得的股份包括历次送转股和股权激励获授股份。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

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原因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

量（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

间（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当前持股数

量（股）

当前持股

比例

杭岳彪 0 0%

2021/1/28 ～

2021/4/27

集中竞价交

易

0-0 0 204,800 0.0744%

王进昌 0 0%

2021/1/28 ～

2021/4/27

集中竞价交

易

0-0 0 243,800 0.0886%

（二）

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杭岳彪先生及王进昌先生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

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等产生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

除的具体情形等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杭岳彪先生、王进昌先生的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杭岳彪先生、王进昌先生

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继续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计划，减持数量和减持价格

存在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其他风险

公司将严格遵守《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

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及时披露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无锡上机数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605016� � � � � � � �证券简称：百龙创园 公告编号：2021-002

山东百龙创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山东百龙创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21年4月26日、4月27日连

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

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实际控制人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

信息。

●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1年4月26日、4月27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经营活动一切正常，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大调整、生产成本和销

售等情况没有出现大幅波动、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公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实际控制人窦宝德、窦光朋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除了在指定媒体上

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外，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

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未发现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影响的媒体报道

或市场传闻和涉及热点概念的事项。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核实，公司未发现其他有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实际控制人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于2021年4月26日、4月27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股价

剔除大盘和板块整体因素后的实际波动幅度较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理性决

策，审慎投资。

（二）其他风险。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为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公司所有信息

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经公司董事会确认，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目前不存在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也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

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 补充之

处。

特此公告。

山东百龙创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27日

●上网披露文件

实际控制人关于山东百龙创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问询函的回函

证券代码：002151� � � � � � �证券简称：北斗星通 公告编号：2021-031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专户销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829�号” 文核准，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6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65,804,934股，

发行价格为25.53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679,999,965.02元。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

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647,782,403.82元。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的资金到

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16]000603号）。 公司按相关规则要求对募集

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

二、募集资金专户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规定，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分别设立

募集资金专户， 并于募集资金到位后与前保荐机构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各开户

银行分别签订专户存储监管协议，后因公司变更保荐机构为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具体内

容详见2020年4月10日公司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更换保荐机构

及保荐代表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6），公司与保荐机构方正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及存

放募集资金的各开户银行分别签订专户存储监管协议。

截至公告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情况如下：

户名 银行名称 账号 账户状态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北京北清路支行 110061415018800005102 在用

和芯星通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北京北清路支行 110061415018800005351 已销户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北京上地支行 110906448310802 已销户

嘉兴佳利电子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嘉兴开发区支行 334604000018800017394 本次注销

嘉兴佳利电子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嘉兴市分行 19399901040061705 本次注销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银行北京东四环支行 32260188000058319 已销户

深圳市华信天线技术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深圳分行 8110301012500401994 本次注销

和芯星通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北京北清路支行 110061415018800021222 在用

三、本次募集资金专户销户情况

公司于2021年4月19日召开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募投项目节余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关于终止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

“5G通信用射频模组基板项目” 和“5G通信用小型化终端器件项目” 节余的募集资金含利息用于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同意终止“智能网联车载一体化天线研制及批产化项目” 并将剩余募集资金含利息

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 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3月26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

网的《关于使用部分募投项目节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1）及《关于

终止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2）。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将上述募投专户节余/剩余的募集资金全部补充流动资金，上述募集资金专

户人民币余额为0元并不再使用。 为方便募集资金专户管理，公司现已办理完毕上述募集资金专户的

销户手续。 募集资金专户注销后，公司、项目实施主体与保荐机构及相关银行签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特此公告。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603767� � � � � � � �证券简称：中马传动 公告编号：2021-003

浙江中马传动股份有限公司

董监高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及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浙江中马传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总经理刘青林持有

公司股份289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94%；副总经理齐子坤持有公司股份207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68%；副总经理黄军辉持有公司股份193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63%；副总经理高奇持有公司股份

137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5%。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1年1月6日披露了《浙江中马传动股份有限公司董监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因个人资

金需求原因，刘青林先生拟通过大宗交易、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不超过 60�万股，齐子坤先生拟通过大

宗交易、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不超过 45.9�万股，黄军辉先生拟通过大宗交易、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不超过

42�万股，高奇先生拟通过大宗交易、集中竞价方式减持不超过 30�万股。 减持价格视市场情况确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减持计划期间，董事总经理刘青林先生、副总经理齐子坤先生、副总经理黄军辉先生、副总经理高

奇先生尚未实施减持，目前减持时间过半。 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刘青林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2,890,000 0.94%

IPO前取得：2,240,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650,000股

齐子坤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2,070,000 0.68%

IPO前取得：1,680,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390,000股

黄军辉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1,930,000 0.63%

IPO前取得：1,540,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390,000股

高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1,370,000 0.45%

IPO前取得：1,120,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25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

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

量（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

额（元）

当前持股数量

（股）

当前持股

比例

刘青林 0 0%

2021/1/27～

2021/4/26

集中竞

价交易

0-0 0 2,890,000 0.94%

齐子坤 0 0%

2021/1/27～

2021/4/26

集中竞

价交易

0-0 0 2,070,000 0.68%

黄军辉 0 0%

2021/1/27～

2021/4/26

集中竞

价交易

0-0 0 1,930,000 0.63%

高奇 0 0%

2021/1/27～

2021/4/26

集中竞

价交易

0-0 0 1,370,000 0.45%

（二）

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

重大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减持计划系股东根据自身需求自主决定，在减持期间内，股东可根据个人资金需求情况、公

司股价情况、市场情况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或者如何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减持时间、减持价格、减

持数量等存在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其他风险

本次减持计划将严格遵守《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特此公告。

浙江中马传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8日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北京直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保荐工作报告

保荐机构名称：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被保荐公司简称：直真科技

保荐代表人姓名：韩正奎 联系电话：010-59026666

保荐代表人姓名：刘萍 联系电话：010-59026666

一、保荐工作概述

项目 工作内容

1.公司信息披露审阅情况

（1）是否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 是

（2）未及时审阅公司信息披露文件的次数 无

2.督导公司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规章制度的情况

（1）是否督导公司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包括但不限于防

止关联方占用公司资源的制度、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内控

制度、内部审计制度、关联交易制度）

是

（2）公司是否有效执行相关规章制度

保荐代表人通过查阅公司各项制度文件、 抽查募集资金管理

和使用、关联交易等凭证进行核查，公司有效执行了相关制度

3.募集资金监督情况

（1）查询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次数 3次

（2）公司募集资金项目进展是否与信息披露文件一致 是

4.公司治理督导情况

（1）列席公司股东大会次数 1次

（2）列席公司董事会次数 0次

（3）列席公司监事会次数 0次

5.现场检查情况

（1）现场检查次数 1次

（2）现场检查报告是否按照本所规定报送 是

（3）现场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及整改情况 无

6.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1）发表独立意见次数 3次

（2）发表非同意意见所涉问题及结论意见 无

7.向本所报告情况（现场检查报告除外）

（1）向本所报告的次数 无

（2）报告事项的主要内容 不适用

（3）报告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况 不适用

8.关注职责的履行情况

（1）是否存在需要关注的事项 无

（2）关注事项的主要内容 不适用

（3）关注事项的进展或者整改情况 不适用

9.保荐业务工作底稿记录、保管是否合规 是

10.对上市公司培训情况

（1）培训次数 1次

（2）培训日期 2020年9月29日

（3）培训的主要内容

本次培训中，中德证券保荐代表人通过课件展示、现场讲解及

交流的形式向被培训人员就以下内容进行了重点培训：1、募

集资金使用与管理要求；2、信息披露要求；3、股票买卖规范；

4、《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介绍

11.其他需要说明的保荐工作情况 无

二、保荐机构发现公司存在的问题及采取的措施

事项 存在的问题 采取的措施

1.信息披露 无 不适用

2.公司内部制度的建立和执行 无 不适用

3.“三会”运作 无 不适用

4.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动 无 不适用

5.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 无 不适用

6.关联交易 无 不适用

7.对外担保 无 不适用

8.收购、出售资产 无 不适用

9.其他业务类别重要事项（包括对外投资、风

险投资、委托理财、财务资助、套期保值等）

无 不适用

10. 发行人或者其聘请的中介机构配合保荐工

作的情况

无 不适用

11.其他（包括经营环境、业务发展、财务状况、

管理状况、核心技术等方面的重大变化情况）

无 不适用

三、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公司及股东承诺事项

是否履行承

诺

未履行承诺

的原因及解

决措施

1.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自愿锁定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是 不适用

2.关于公司上市后三年内稳定股价预案及措施 是 不适用

3.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措施及承诺 是 不适用

4.关于未能履行承诺时的约束性措施的承诺 是 不适用

5.关于招股说明书信息披露的承诺 是 不适用

6.关于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事项的承诺 是 不适用

7.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是 不适用

8.关于减少及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是 不适用

四、其他事项

报告事项 说明

1.保荐代表人变更及其理由 无

2. 报告期内中国证监会和本所对保荐机构或者其保荐的公司采取监管措施的

事项及整改情况

无

3.其他需要报告的重大事项 无

保荐代表人：______� �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

韩正奎 刘 萍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603557� � �证券简称：起步股份 公告编号：2021-037

起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再次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起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起步股份” ）于2021年3月22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监

管一部下发的《关于对起步股份有限公司业绩预告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1】0261号）（以

下简称“《问询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3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ee.com.

cn）披露的《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3）。

公司在收到《问询函》后高度重视，立即组织相关人员开展《问询函》回复工作。但鉴于《问询函》

涉及的内容较多，部分问题尚需进一步梳理，核实确认，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延期至2021年

4月7日前完成《问询函》 的回复披露。 延期公告详见公司于2021年3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ee.com.cn） 披露的 《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 〈问询函〉 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25）。 2021年4月6日，公司再次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延期回复，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

4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ee.com.cn）披露的《关于再次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问

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0）。 2021年4月13日，公司再次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延期回复，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ee.com.cn）披露的《关于再次

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1）。 2021年4月20日，公司再次向上

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延期回复，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ee.com.cn）披露的《关于再次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4）。

延期期间，公司协调各方加快工作进度，但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问询函》中涉及的相关事项仍待

进一步完善，为保证回复内容的准确和完整，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延期至2021年5月7日前完成

《问询函》的回复披露。 延期回复期间，公司将协调组织相关各方积极推进《问询函》的回复工作，尽

快就《问询函》涉及相关事项予以回复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ee.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起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600479� � � �证券简称：千金药业 公告编号：2021-013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获得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湖南千金湘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千金湘江药业” ） 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阿哌沙班片 《药品注册证

书》。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信息

药品名称：阿哌沙班片

剂型：片剂

规格：2.5mg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4类

申请事项：药品注册（境内生产）

证书编号：2021S00359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213271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湖南千金湘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

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生产工艺、质量标准、说明书及标签按所附执行。同时批准湖南千金

湘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阿哌沙班原料在该制剂中使用， 生产工艺、 质量标准及标签按所附执

行。

二、药品其他相关信息

阿哌沙班片是由百时美施贵宝和辉瑞公司共同研制的一种强效、口服有效的可逆、直接、高选择

性的Xa因子活性位点抑制剂， 用于髋关节或膝关节择期置换术的成年患者， 预防静脉血栓栓塞事件

（VTE）。 该药首先于2012年在美国上市，后于2013年获批进口，是2020年版国家医保目录乙类药品。

千金湘江药业选用Bristol-Myers� Squibb公司生产的阿哌沙班片（规格：2.5mg，商品名：艾乐

妥）为参比制剂，用于本品的研究开发。 公司于2015年完成了本品的研究，并于2016年获得临床批件。

后在申报临床的基础上对处方工艺进一步优化研究，最终实现了产品的质量和疗效与参比制剂一致。

目前，国内共有14张阿哌沙班片的药品批文。 截至本公告日，千金湘江药业为全国第13家通过国

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批的公司。

三、风险提示

阿哌沙班片的获批，为公司的生产经营注入了新动力，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同时也

为公司其他产品申请上市工作的开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

值的特点，不仅药品的前期研发以及产品从研制、临床试验报批到投产的周期长、环节多，而且药品获

得证书后生产及销售也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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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天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属于根据法律、 行政法规或者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要求变更会计政策的情

形，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财务数据的追溯调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

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变更的原因

2018年12月7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的通知（财会

【2018】35号）》（以下简称“新租赁准则” ），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执行企业会计

准则的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成都天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财政部上

述通知规定对相应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二）变更的日期

根据财政部要求，公司自2021年1月1日起执行新租赁准则。

（三）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2006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和各项具体准则、企

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四）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执行2018年财政部发布的新租赁准则，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

布的相关准则及其他有关规定执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主要内容

新租赁准则完善了租赁的定义，增加了租赁识别、分拆、合并等内容；取消承租人经营租赁和融资

租赁的分类，要求对所有租赁（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除外）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改进

承租人后续计量，增加选择权重估和租赁变更情形下的会计处理。

根据新租赁准则， 公司自2021年1月1日起对所有租入资产按照未来应付租金的最低租赁付款额

现值（选择简化处理的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除外）确认使用权资产及租赁负债，并分别确认折

旧及未确认融资费用，不调整可比期间信息。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定，公司自2021年1月1日起执行新准则，不涉及对以前年度财务数据的追溯

调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特此公告。

成都天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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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盐内蒙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中盐内蒙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控股股东中盐吉兰泰盐化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吉盐化集团” ）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为54,294.53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56.69%，其中

质押股份总数为11,479万股， 占吉盐化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1.14%，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1.99%。

●吉盐化集团本次解除质押股份总数为6,300万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6.58%， 剩余质押股份5,

179万股，占吉盐化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9.54%，占本公司总股本的5.41%。

本公司于2021年4月27日收到控股股东吉盐化集团的通知，获悉其将质押给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呼和浩特分行的无限售流通股6,300万股解除质押，并已办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份被解除质押情况

股东名称 吉盐化集团

本次解质股份 6,300万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1.60%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6.58%

解质时间 2021年4月26日

持股数量 54,294.53万股

持股比例 56.69%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5,179万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9.54%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5.41%

截至目前， 吉盐化集团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暂无后续质押计划， 如吉盐化集团未来进行股份质

押，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 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中盐宁夏盐业有限公司所持公司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无质押情况、无冻结情况。 控股股东吉盐化集团累计质押股份情况见下表:

股东名称

持 股 数 量

（万股）

持股 比

例（%）

本次解质

前累计质

押 数 量

（万股）

本次解质后

累计质押数

量（万股）

占 其所 持

股 份比 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 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数量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数量

未质押股份中

限售数量 （万

股）

未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吉盐化集团 54,294.53 56.69 11,479 5,179 9.54 5.41 0 0 39,805.2972 0

合计 54,294.53 56.69 11,479 5,179 9.54 5.41 0 0 39,805.2972 0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的质押、解除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严格遵守相关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盐内蒙古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8日


